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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課程認證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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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認證通過證明

• 各校制定的獎勵辦法

• 學習更多教學方法與技巧

• 提升教學品質

• 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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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申請課程認證？



教育部辦理數位學習課程認證
申請須知

➢ 一、目的

➢ 二、申請資格

➢ 三、申請方式

➢ 四、審查方式

➢ 五、相關規定
課程認證申請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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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ace.moe.edu.tw/cert_cour/regulations


申請資格

➢ 申請認證課程基本要件：

✓ 課程時數1/2以上以遠距學習方式進行

✓ 必須完成授課科目所有教學活動內容，包含任課教師實際

上課、考核、與學生互動之資料

✓ 每班之任課科目教師最多只能認證4位，每位教師均須實際

擔任教學且授課份量相當，並符合前揭要件

✓ 申請教師須簽署有關著作權負責之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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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方式

➢ 收件日期：113年2月1日-2月29日

➢ 各校由統一窗口負責各系所之申請彙整事宜、相關作業之聯繫

➢ 申請截止日前至教育部遠距教學交流暨認證網完成線上申請程
序，並備妥申請資料

(1)電子公文 (受文者：國立空中大學)

(2)申請文件上傳認證網(PDF檔)

➢ 未完成線上申請作業或逾期者，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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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方式

(一)資格審查

➢ 送審文件資格審查規定：

✓ 凡有下列情形者，逕予退件。

(1) 未符合本須知第二款申請資格。

(2) 自評資料、自評結果未達認證通過標準。

✓ 凡有下列情形者，經通知補件未能如期補齊者，逕予退件。

(1)送件公文內未填具送審案件名稱或送審資料之申請案件名稱未統一者、

(2)申請文件必備資料缺漏或錯誤等6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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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方式

(二)審查小組初審

✓ 初審小組成員：二位領域專家及二位數位學習專家

✓ 接受邀請之學者專家皆遵循利益迴避、學術倫理等原則

✓ 個別審查→審查小組初審會議

(三)審查委員會複審

✓ 對審查小組初審結果進行討論，確認審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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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課程網頁 自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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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認證指標規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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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範1：課程說明（3必）

▪ 規範2：課程內容與教學設計（5必）

▪ 規範3：學習者與課程內容之互動（2必1選）

▪ 規範4：師生互動與學習者之間互動（3必1選）

▪ 規範5：學習評量與課程評鑑（3必2選）

共20項指標(16必4選)，評等分為A+、A 及 B 三個等級。

數位學習課程認證
指標及評定規準

數位學習課程認證審查規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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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A+」等級與一個「B」
等級，得相抵成為「A」等級。

通過認證審查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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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準

定義或說明
視同指標內容

指標

規範、指標與規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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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 1 課程說明

規範1之所有指標，必須呈現於學習平
臺的課程網頁上，以供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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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課程網頁說明課程總學習目標、各單元學習目標及學分數。

A+：課程網頁列出課程總學習目標、各單元學習目標及學分數三者，
且說明適當。

A ：課程網頁列出課程總學習目標、各單元學習目標及學分數三者
中的二項，且說明適當。

B ：課程網頁僅列出課程總學習目標、各單元學習目標及學分數三
者中的一項，或說明不適當。

➢課程總學習目標、各單元學習目標的撰寫體例宜能參考專業
格式。

1-1(必)指標內容

教育部113年度第1梯次數位學習課程認證規定及指標說明會 16



1-2 課程網頁說明單元架構與相對應的學習活動及進度。

A+：課程網頁呈現單元架構與相對應的學習活動及進度，且說明適
當。

A ：課程網頁呈現單元架構與相對應的學習活動及進度，且說明尚
適當。

B ：課程網頁未呈現單元架構與相對應的學習活動及進度，或說明
不適當。

本規定所寫單元架構與相對應的學習活動及進度，須以週次呈現。

➢學習平臺宜能依照指標要求，單元架構與相對應的學習活動
及進度必須依週次呈現。如非以週次呈現者，請加註週次對
應。

1-2(必)指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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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必)指標內容

1-3 課程網頁說明課程成績的評量標準。

A+：課程網頁說明各種考試、作業、學習歷程紀錄等成績評量的比
率及標準，且說明適當。

A ：課程網頁說明各種考試、作業、學習歷程紀錄等成績評量的比
率及標準，且說明尚適當。

B ：課程網頁未說明成績評量的比率及標準，或評量比率、標準不
適當。

本規定所寫學習歷程紀錄，指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從事各項學習活
動所累積的資料，如教材瀏覽時間、瀏覽次數、參與上課紀錄、議
題討論發言、作業繳交、測驗成績等，申請者須提供相關之佐證資
料，以利審查。

➢學習歷程成績評量的比率與標準應對應指標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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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必)審查案例

1-3 課程網頁說明課程成績的評量標準。

案例1：課程網頁清楚公告考試、作業、報告之成績評量
比例及標準，但沒有納入更多元的學習歷程紀錄。

建議：本指標所指成績評量標準依教師專業訂定之，非三
種皆必要。惟考量數位課程的性質，建議教師仍可適當列
入議題討論次數、教材瀏覽時間及次數等學習歷程紀錄。

案例２：僅於自評表說明成績評量比例及標準，未公告於
平臺課程網頁，或標示不清楚。

建議：成績評量比例及標準應於平臺進行公告，以利學習
者於學習過程中知悉，有助於完成各式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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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規範 2 所指之課程內容包括數位教材、測驗、
作業，及同步、非同步、實體面授等教學活
動之內容。課程內容須呈現於學習平臺的課
程網頁，以供審查。

2. 課程內容的正確性由申請者切結負責；課程
內容之智慧財產權的取得等事宜，由申請學
校切結負責。

規範2 課程內容與教學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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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２審查案例

案例：在學習平臺上將課程內容「拆」成兩個子區域，且
資訊有許多落差。

建議：課程內容「拆」成兩個子區域，且資訊有許多落差，
會影響學生學習的完整度，亦會造成混淆及學習上的不便，
建議申請者整合後去除不必要資訊，讓學生更方便進行學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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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符合課程名稱及單元學習目標。

A+：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符合課程名稱，並完全涵括單元學習目標。
A ：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符合課程名稱，並大致涵括單元學習目標。
B ：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未符合課程名稱，或未涵括單元學習目標。

申請者須檢附課程內容及教學活動對應單元學習目標之檢核清單。

➢檢核清單之授課方式(實體、同步、非同步)及內容，宜依實
際情形確實填寫。

2-1(必)指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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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必)指標內容

教育部113年度第1梯次數位學習課程認證規定及指標說明會 23



2-1(必)審查案例

案例：課程有2位送審教師，惟授課份量落差大。

建議：每班之任課科目教師最多只能認證4位，每位教師均
須實際擔任教學且授課份量相當。若送審教師之授課份量
落差太大，有可能無法每位教師皆取得認證通過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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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師依據學習目標，選用多種適當的教學活動。

A+：教師依據學習目標提供五種以上的教學活動，且教學活動適當。
A ：教師依據學習目標提供三種以上的教學活動，且教學活動適當。
B ：教師未提供或僅依據學習目標提供一或二種教學活動，或教學

活動不適當。

本規定所寫之教學活動，指教師為達成學習目標，運用非同步或同
步方式帶領學生所從事的活動，如講述、演示、指定作業分組報告、
同儕互評、議題討論、示範操作等。教學活動須包含一種以上的合
作學習策略。申請者應提供教學活動與合作學習策略之佐證資料，
以利審查。

2-2(必)指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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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必)指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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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必)審查案例

案例：指標要求教學活動須包含一種以上的合作學習策略，
該如何說明或是提供何種佐證？

建議：建議說明課程運用何種合作學習進行教學活動，例
如：分組報告、小組討論、同儕互評或辯論等。且應一併
說明實施過程及成效（成果）等，有助於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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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教師依據學習目標，選用多種適當的教學活動。



2-3 課程內容提供實例，協助學生理解。

A+：三分之二以上單元有提供適當的實例。
A ：二分之一以上單元有提供適當的實例。
B ：未達二分之一單元有提供適當的實例，或實例不適當。

本規定所寫實例，指生活實例、個案、或練習範例。申請者應提供
實例之佐證資料，以利審查。

2-3(必)指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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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教師在單元中提供檢核學習成效的教學活動。

A+：三分之二以上單元運用適當教學活動，提供學習者檢核其學習
成效。。

A ：二分之一以上單元運用適當教學活動，提供學習者檢核其學習
成效。

B ：未達二分之一單元運用適當教學活動，提供學習者檢核其學習
成效。

本規定所寫檢核學習成效的教學活動，包括作業、線上測驗、案例
研討、角色扮演、線上討論、練習等。申請者應提供檢核學習成效
之佐證資料，以利審查。

2-4(必)指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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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課程提供學習指引，適合自學。

A+：課程各單元皆提供適合自學的學習指引。
A ：課程二分之一以上單元提供適合自學的學習指引。
B ：課程未達二分之一單元提供適合自學的學習指引。

本規定所寫自學，指由學習者擔負學習責任的主動學習方式。例如，
學習者能在沒有或少量的教師引導下，藉由課程內容提供之訊息與
學習指引，循序漸進達成學習目標並完成學習任務。所指學習指引，
指在「課程內容」中提供的導引功能，期能幫助學習者有效進行學
習。導引功能包括如何閱讀，如何完成作業、測驗、練習，如何參
與討論等導引學習者進行自主學習的方式。

2-5(必)指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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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必)指標內容

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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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3 學習者與課程內容之互動

規範3所指之課程內容，包括數位教材、測
驗、作業，及同步、非同步、實體面授等教
學活動之內容。課程內容於學習平臺上呈現
時，應能充分支援學習者的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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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課程內容有重點提示。

A+：三分之二以上單元有三種以上適當的重點提示方式。
A ：二分之一以上單元有兩種且適當的重點提示方式。
B ：未達二分之一單元提供重點提示，或重點提示不適當。

本規定所寫的重點提示，指利用各種媒體特性或運用各種方式標示
課程內容的重點，以幫助學習。

➢教材應能符合自學精神，呈現單元內容的重點，切忌使用全
文字，教材內容的消化與整理是重點。

3-1(必)指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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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必)審查案例

案例：僅提供條列式或敘述式的課程內容的重點整理，是
否符合指標要求？

建議：應以運用媒體特性或運用各種方式標示課程內容
（教材、影片等）為宜，例如：顏色、畫線、動畫等方式。
若僅有重點整理，未能符合指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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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課程內容有重點提示。



3-2 課程內容有練習或課後反思活動。

A+：三分之二以上單元有適當的練習或課後反思活動。
A ：二分之一以上單元有尚適當的練習或課後反思活動。
B ：未達二分之一單元有練習或課後反思活動，或練習、課後反思

活動不適當。

本規定所寫練習或課後反思活動，指課程內容中的作業題、自我評
量題、練習題等。

3-2(必)指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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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課程內容的整體與單元份量適當，符合學分數要求。

A+：課程內容的整體與單元份量適當，且達學分數要求。
A ：課程內容的整體與單元份量尚適當，能大致達學分數要求。
B ：課程內容的整體與單元份量不適當，未達學分數要求。

申請者須檢附課程內容學習份量（如時間）之檢核清單，並以單元
架構形式呈現。

3-3(選)指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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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選)指標內容

1.所有教學活動
(含實體、同步及
非同步)，包括數
位教材、測驗、
作業等，皆應納
入檢核清單。

2.教材內容份量
建議能達學分數
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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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4 師生互動與學習者間之互動

規範 4 所指之師生與學習者間之互動情
形，需提供學習平臺完整之佐證與統計
資料以供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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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師生在非同步教學中能針對議題積極參與討論。

A+：三分之二以上單元或週次有與課程內容相關的議題，且師生間
交互討論的質與量均佳。

A ：二分之一以上單元或週次有與課程內容相關的議題，且師生間
交互討論的質與量均佳。

B ：未達二分之一單元或週次有與課程內容相關的議題，或師生間
交互討論的質與量不佳。

本規定所寫師生間討論的質與量，可依學習者及教師的發言數、發
言內容、交互討論程度來衡量；授課教師應針對議題有適度的引導
或回應。

➢宜善加利用平臺上的議題討論功能。如使用社群軟體討論，
則應於平臺上提供完整內容，而非僅提供部分截圖。

4-1(必)指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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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必)審查案例

案例：未使用平臺上之討論區功能，而係以Line進行非同
步議題討論，且以Line截圖當作佐證資料。

建議：鼓勵以平臺的討論區功能為主，俾利完整保留討論
的資料內容，並可利用後臺的功能，分析每位學生的討論
積極度。相對的，Line截圖較難呈現整體討論的質與量，
亦無法進行分析，且截圖的字通常過小，亦不利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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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學習者間在非同步教學中能針對議題積極參與討論。

A+：三分之二以上單元或週次有與課程內容相關的議題，且學習者
間交互討論的質與量均佳。

A ：二分之一以上單元或週次有與課程內容相關的議題，且學習者
間交互討論的質與量均佳。

B ：未達二分之一單元或週次有與課程內容相關的議題，或學習者
間交互討論的質與量不佳。

本規定所寫學習者間討論的質與量，可依學習者間的發言數、發言
內容、交互討論程度來衡量。

4-2(必)指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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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同步教學中，教師引導學生進行意見發表與交流。

A+：有六分之一以上的授課週次實施同步教學，教師運用線上帶領
技巧引導師生或生生交互討論，討論適當且熱絡。

A ：有九分之一以上的授課週次實施同步教學，教師運用線上帶領
技巧，引導師生或生生交互討論，討論尚適當和熱絡。

B ：未有同步教學，或在同步教學中，教師未運用線上帶領技巧，
或討論未能切題，或討論不熱絡。

本規定所寫同步教學，授課方式多元，例如教師授課、教師翻轉教
學、學生分組報告、專題成果發表等。

➢建議提供師生互動時間點佐證。

4-3(必)指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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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必)審查案例

4-3 同步教學中，教師引導學生進行意見發表與交流。

案例：平臺上之同步教學錄影檔無法直接播放，必須要另
外以gmail等私人帳號登入才能觀看。

建議：為便利學生學習及認證審查期間保密原則，課程內
容上傳平臺，應以可直接觀看為宜，若未能看到影片，則
審查委員將以自評表佐證為審查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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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課程網頁有授課教師、助教、線上輔導人員的介紹資訊，
課業輔導之數位連絡方式與授課教師辦公室時間。

A+：提供詳細的授課教師、助教與線上輔導人員的介紹資訊，課業
輔導之數位連絡方式與授課教師辦公室時間。

A ：僅提供簡短的授課教師、助教與線上輔導人員的介紹資訊，課
業輔導之數位連絡方式與授課教師辦公室時間。

B ：未提供授課教師、助教與線上輔導人員的介紹資訊、課業輔導
之數位連絡方式與線上辦公室時間。

本規定所寫課業輔導數位連絡方式，泛指各種適當的數位連絡工具，如
線上社群軟體、電子信箱、線上辦公室時間等，並有佐證資訊。線上辦
公室時間指教師公告時間，學習者可以在此約定時間上網與教師或助教
作即時互動；申請者須提供上線紀錄之佐證資料，以利審查。

4-4(選)指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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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選)指標內容

自評表內容說明
新增提醒文字



4-4(選)審查案例

案例１：課程雖有公告辦公室時間，惟未提供線上辦公室
時上線紀錄之佐證資料。

建議：申請者仍應提供線上辦公室時上線紀錄之佐證資料，
以利審查。

案例２：課程沒有助教或線上輔導人員，因此僅有老師的
介紹資訊。

建議：課程若只有授課教師而無助教等人員，得僅呈現老
師的介紹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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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5 學習評量與課程評鑑

規範 5 所指之學習評量與課程評鑑，需
提供學習平臺完整之佐證與統計資料，
以利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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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課程提供線上評量活動。

A+：課程全部單元均有提供適當的線上評量活動，評量內容符合單
元教學目標。

A ：課程二分之一以上單元有提供適當的線上評量活動，評量內容
符合單元教學目標。

B ：未達二分之一之單元有提供線上評量活動，評量方式不適當，
或未能符合單元教學目標。

本規定所寫之「單元」，以一般教科書的「章」或課程的「週」為
依準。「線上評量」指學習者可以直接在線上作答，並能在作答完
畢獲得回饋。例如線上評量、單元測驗、牛刀小試、小試身手等。

➢評量活動應能涵蓋該單元的教學目標，且數量適當。

5-1(必)指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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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課程的線上評量活動提供評閱結果與回饋。

A+：線上評量能提供適當且正確答案與清楚的解說回饋等評閱結果。
A ：線上評量能提供尚適當且正確答案與清楚的解說回饋等評閱結

果。
B ：線上評量僅提供對錯及正確答案，並無解說回饋；或評閱結果、

解說回饋不適當。

5-2(必)指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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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教師應用學習者的學習歷程紀錄做為評量依據。

A+：教師應用五種以上學習歷程紀錄做為評量依據，且應用適當。
A ：教師應用三種以上學習歷程紀錄做為評量依據，且應用尚屬適

當。
B ：教師未提供或僅應用一或二種學習者的學習歷程紀錄做為評量

依據，或應用不適當。

本規定所寫學習歷程，指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從事各項學習活動所
累積的成果，如對教材瀏覽的時間次數、參與上課紀錄、討論的發
言、繳交的作業、及測驗成績等，申請者須提供相關之佐證資料，
以利審查。

➢成績評量應依據指標1-3之標準實施。

5-3(選)指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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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教師應用學習者的學習歷程紀錄做為評量依據。

案例：如果老師是以Excel等線下作業方式進行學習歷程的
成績計算，要如何呈現佐證呢？

建議：請將Excel等檔案上傳於平臺，並可於自評表佐證說
明對應路徑，有助於審查。若檔案為非公開，建議可指定
檔案權限，只能由教師／助教權限帳號點選查看。

5-3(選)審查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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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課程實施學習者對課程內容、教學活動、及學習管理系統
服務的評鑑。

A+：課程於期中及期末時，在線上實施學習者對課程內容、教學活
動、及學習管理系統服務的評鑑，且評鑑題目適當。

A ：課程於期中或期末時，在線上實施學習者對課程內容、教學活
動、及學習管理系統服務的評鑑，且評鑑題目適當。

B ：課程於期中、期末時，均未在線上實施學習者對課程內容、教
學活動及學習管理系統服務的評鑑，或評鑑題目不適當。

本規定所寫之學習管理系統服務功能，應具備教學實施、記錄學生
學習情形及其他支援學習功能(又稱學習平臺)。申請者須提供線上
評鑑問卷內容(含課程滿意度)之佐證資料，以利審查。

5-4(必)指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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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課程實施學習者對課程內容、教學活動、及學習管理系統
服務的評鑑。

案例1：課程沒有於平臺實施問卷，是使用學校統一的評鑑
問卷，該如何提供佐證？

建議：請將問卷內容上傳於學習平臺，或於自評表中提供
清楚的問卷資料，以利審查。

5-4(必)審查案例

案例2：學校統一實施的評鑑問卷缺少其中一個項度，可另
以老師自製的問卷來補齊嗎？

建議：可以，請將所有問卷上傳平臺或提供清楚的自評佐
證資料，以利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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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課程評鑑結果，顯示修畢本課程的學習者滿意課程教學。

A+：課程評鑑結果顯示，三分之二以上修畢本課程的學習者滿意課
程教學。

A ：課程評鑑結果顯示，二分之一以上修畢本課程的學習者滿意課
程教學。

B ：未實施課程評鑑，或課程評鑑結果，未達二分之一修畢本課程
的學習者滿意課程教學。

本規定所寫之課程評鑑結果，申請者須提供評鑑問卷統計結果之佐
證資料，以利審查。

5-5(選)指標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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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選)指標內容

自評表內容說明
新增提醒文字



5-5 課程評鑑結果，顯示修畢本課程的學習者滿意課程教學。

案例：指標要求至少有二分之一以上修畢本課程的學習者
滿意課程教學，但學生填答人數太少，可以用填答數取代
修畢本課程的學生數嗎？

建議：應以指標要求之「修畢本課程的學生數」為母數，
若填答者太少，建議教師可鼓勵學習者填答。

5-5(選)審查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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